
北洼路83号院“7.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7月1日14时20分左右，在海淀区北洼路83号院1号楼404室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上建装饰工程（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建装饰公司）

工程设计师张*找来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赵**，在钻设油烟机排烟孔过程中，站在厨房窗外窗台护栏内使用扳手拆掉护栏顶部北侧膨胀螺栓的螺母后，随护栏一

同坠落至一层平房屋面，坠落高度约7m。小区居民发现后拨打了119救援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救援人员将伤者救至地面后，急救人员将其送至304医院救

治。事故造成赵**中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急性硬膜外血肿（右侧额颞）、颅骨骨折（右额、颞骨）、皮肤擦伤（多处）、肺炎、应激性消化道溃疡，目前赵**

已经出院，正在进一步康复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该事故发生在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总工会、区人力社保局、区房管局等有关部门组成事

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展开调查处理，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相关情况  

　　2022年6月20日，上建装饰公司与北洼路83号院1号楼404室业主签订了北京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工程装饰装修面积为51.36m2（套内），

合同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合同约定的工程承包方式为乙方包工、包部分材料，甲方提供其余部分材料，合同中注明张*为本工程设计师和施工队负责人。

　　2022年6月30日上午，张*根据现场装修需要，向404室业主建议在厨房窗户上沿墙体上钻设油烟机排烟孔和燃气热水器排气孔，替代厨房窗户玻璃上原有

的孔洞。在征得业主同意后，张*联系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赵**到404室使用电钻打孔。

　　（二）事故单位情况

　　上建装饰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林**（因业务经营需要，2022年6月28日上建装饰公司向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将

原法人蔡**变更为现法人林**，7月11日正式变更完毕），注册资本为3700万元，成立日期是2004年5月14日。

　　（三）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地点位于海淀区北洼路83号院1号楼404室，404室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铺设相关电源线路。

　　事故发生位置为西侧厨房朝西的窗户（长0.84m，高1.47m）外侧的不锈钢护栏内，厨房窗户为两扇水平推拉窗，窗户外设有混凝土窗台（宽约0.2m），

窗台南侧部分外沿混凝土断裂损坏，窗台上有2个膨胀螺栓孔洞豁口（靠近窗台南北两端1/6处,如图1），孔内均无膨胀螺栓。窗外南侧墙体上有1个膨胀螺栓



孔洞（下方位置），孔内无膨胀螺栓。窗外北侧墙体上有2个膨胀螺栓孔洞（上、下位置），孔内均无膨胀螺栓。窗外上方墙体南侧留存有1根膨胀螺栓，北侧

有一个与室内贯穿的直径约17cm的孔洞，孔洞内残留的已经钻透的部分圆柱形墙体上存留有1根膨胀螺栓的螺杆（未见螺母）（如图2）。

　　厨房内地面放有一台装有直径约17cm钻头的水钻，并连接在电源上，厨房窗边支设有1副木制人字梯（如图3、图4）。

　　伤者和不锈钢护栏（长1.1m*宽0.5m*高1.7m）一同坠落到下方一层平房屋面，平房屋面受到坠落物冲击下陷，坠落高度约7m，伤者使用的扳手也坠落至

一层平房屋面（如图5）。不锈钢护栏底部边框的螺栓固定孔上留存有2个完整的膨胀螺栓，北侧边框下方螺栓固定孔上留存有1个完整的膨胀螺栓，顶部边框

南侧位置螺栓固定片陈旧性断裂缺失，已无法起到固定作用。其余的螺栓固定孔上没有膨胀螺栓，螺栓固定孔完好未变形（如图6）。伤者身上未系有安全

带，也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如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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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事故发生前，不锈钢护栏是通过位于顶部外墙北侧的1个膨胀螺栓（该膨胀螺栓与油烟机排烟孔重合），北墙下方的1个膨胀螺栓，以及底部2个膨

胀螺栓，共4个膨胀螺栓固定于外墙上。

　　二、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2022年6月30日下午，赵**来到北洼路83号院1号楼404室与张*确定了钻孔位置和要求后，因现场梯子高度不够，未进行油烟机排烟孔和燃气热水器排气

孔的钻孔作业。7月1日上午8时前，张*将一副木质人字梯送到404室后，因当天暂无室内装修工作，张*便将房门钥匙留在门口地垫下方，离开404室去往其他

装修现场。随后赵**到达404室，取得钥匙进入房间，准备钻孔作业。赵**使用电钻在厨房窗户上沿墙体上，自室内向室外钻设直径约17cm的油烟机排烟孔

时，因窗外护栏顶部北侧膨胀螺栓位置与孔径重合，钻头切割的圆柱形墙体通过该膨胀螺栓与护栏相连，无法将圆柱形墙体取出。14时20分左右，为顺利取出

残留的部分墙体，赵**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站在厨房窗外窗台护栏内，使用扳手拆掉了护栏顶部北侧膨胀螺栓的螺母，致使固定护栏的北侧边框下方

的1个膨胀螺栓，以及底部2个膨胀螺栓，在重力作用下从外墙孔洞内脱离，护栏整体失稳，赵**随护栏一同坠落至一层平房屋面，坠落高度约7m。小区居民

发现后拨打了119救援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救援人员将伤者救至地面后，急救人员将其送至304医院救治。事故造成赵**中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急性硬膜外血

肿（右侧额颞）、颅骨骨折（右额、颞骨）、皮肤擦伤（多处）、肺炎、应激性消化道溃疡，目前赵**已经出院，正在进一步康复中。目前，事故已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约5030元。

　　伤者基本情况：

　　赵**，住址在河北省邯郸市。

　　经查，2022年6月20日，张*在未告知蔡**的情况下使用上建装饰公司公章与404室业主签订了相关装修合同。截至6月30日，404现场前期拆除、水电改造

和木工吊顶三项工作已完工。按照原施工计划，7月1日至2日，现场未安排施工作业，7月3日至5日计划铺贴瓷砖用的水泥、黄砂材料进场，故7月1日当天现

场未安排施工人员作业，赵**进行钻孔作业时没有其他人员在场。

　　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单位和区政府相关部门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应迅速，信息报送渠道通畅，信息流转及时有效，现场救援处置

措施得当，救援力量配备充分，善后工作及时有效，对事故信息和舆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三、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认真勘验，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对事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结合304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查明了该事故的原

因和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赵**安全意识淡薄，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站在距一层平房屋面约7m的窗外护栏内冒险拆除护栏顶部固定膨胀螺栓，导致护栏在

重力作用下整体失稳，赵**随护栏一同坠落，造成事故。

　　（二）事故间接原因



　　上建装饰公司作为404室装修工程的施工单位，疏于对装修施工作业现场的检查和管理，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站

在窗外护栏内拆除护栏顶部固定膨胀螺栓的冒险行为，最终引发事故。

　　（三）事故的性质

　　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这是因作业人员冒险作业、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而造成的一起一般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

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上建装饰公司作为404室装修工程的施工单位，疏于对装修施工现场作业情况的检查和管理，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作业人员未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

施，站在窗外护栏内拆除护栏顶部固定膨胀螺栓的冒险行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

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上建装饰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并建议区应

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上建装饰公司处以三十万元

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五、整改措施及建议

　　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上建装饰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对装修施工现场的检查，安排专人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未

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的作业人员进行高处作业的冒险行为，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